日期：2005年6月29日

問題：因業主繳地稅而把其他單位轉歸當局  

質詢類別：書面質詢

何俊仁議員問：

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第126章）第7條，若土地或物業單位擁有人欠繳地稅，經授權的公職人員（即地政總署署長）可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一份轉歸通知，此後有關土地或物業單位的業權即轉歸財政司司長法團所有，而不受任何按揭、押記或留置權所影響。鑒於財政司司長法團不會對物業單位的前擁有人在業權轉歸前已拖欠的樓宇管理費等費用負責，有關物業單位所在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人在該等物業單位的業權轉歸後便無法追討該等欠款，因而蒙受損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地政總署署長因物業單位擁有人欠繳地稅而使用上述條例所授予他的權力的次數；有多少個有關的物業單位的土地註冊紀錄載有按揭或押記等產權負擔記項； 

	(二) 
	鑒於地政總署署長把業權轉歸當局的做法可引致沒有犯錯的第三者蒙受損失，當局有否評估這做法有否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及 

	(三) 
	鑒於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人在土地註冊處針對欠繳款項的業主的單位註冊押記後，已盡其所能保障自身權益，當局為免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人蒙受損失，會否考慮修改上述條例，以容許他們向法院就轉歸業權的事宜申請給予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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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答覆的政府官員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答覆

主席： 

首先，在回答問題前，我想提供一些背景資料。《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第１２６章）（下稱「條例」）第７條規定，凡擁有人或佔用人違反政府租契或租賃的契諾、條件或規定，或在欠繳有關權益的地租或地價的情況下，有關權益，即該地段的不分割分數及所附連的權利與義務，可絕對地轉歸財政司司長法團，而不受任何按揭、押記、留置權或藉此權利作為抵押品的付款／還款等的影響。條例第８條規定，前擁有人（包括承按人等）可呈請行政長官，或向原訟法庭申請以該法院在衡平法上的司法管轄權，就轉歸給予寬免。 
就問題的三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期間，地政總署因擁有人欠繳地租，對１６宗個案採取了轉歸的行動。在這１６宗個案中，４宗附有按揭或押記，５宗附有與未償還的管理費有關的押記，兩宗個案附有由律政司發出的押記令。在１６宗個案中，有９宗的轉歸權益已獲還原，其餘７宗仍由財政司司長法團持有。 

（二） 當局就有關做法已作出評估，並基於以下考慮，認為沒有足夠理據質疑地政總署署長該等做法抵觸《基本法》第１０５條－　 

（ｉ）　就普通法而言，沒收土地契約是會終止契約及由其衍生出來的一切權益。 

（ｉｉ）　如果有關業主之間的公契訂明所有業主須繳付管理費，於該公契下其他業主仍擁有向有關物業前擁有人追討未償還的管理費的合約權益。 

（三） 地政總署只會在用盡所有其他辦法追討未償還的地租後，才會採取最終的轉歸行動。地政總署的現行做法是在向欠繳地租的業主採取轉歸行動前，先通知有關的承按人、業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公司。 

有關前擁有人在轉歸日期前拖欠的管理費，基本上是前擁有人和其他業主兩方的事，政府並非其中一方。這事應由有關雙方自行解決，財政司司長法團並無責任動用公帑償還私人債項。業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公司可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按情況向前擁有人追討該等欠款。 

當局並無計劃修改法例，以容許條例第（２）條定義為前擁有人（包括承按人等）以外的人士申請就轉歸給予寬免。 

完

